附件1
综合评分办法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总分值
	评分标准

	1
	报价40%
	40分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 40% × 100

注：在评审过程中，参与单位报价低于采购预算50%或者低于其他有效报价算术平均价40%，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审小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成本构成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评审小组将对说明审查评价，参与单位拒绝提供书面说明或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将其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2
	业绩30%
	30分
	供应商自2022年1月1日（含）以来至今：
①每具有一个研究报告类业绩，得20分，最多得20分；
②每具有一个策划或咨询类业绩，得10分，最多得10分；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至少提供合同首页及签章页）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同一业绩不重复计分。

	3
	服务承诺30%
	3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
①团队管理架构、职责分工；②项目分步实施步骤；③项目进度保障措施。




